
东 莞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东卫函〔2019〕172号 

 

 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转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
关于全面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

告知承诺制工作的通知 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局，市卫生监督所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全面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

知承诺制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规〔2019〕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 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要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全面推

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制工作，提升卫生许可服务效率，

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 

二、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事项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工作如有内容与《通知》相冲突的，以《通知》

为准。 

 

 

 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

2019年 6月 21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袁志威，联系电话：2328118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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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校对：综合监督科  袁志威   

 


